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对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修订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等事项进行了核

查，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针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重新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并相应调

整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发行数量及决议有效期是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

本市场情况而进行的相应调整。修订后的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审议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相关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对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调整，同意将相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针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三次修订稿）>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重新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

准日并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发行数量及决议有效期是综合考虑公司的



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情况进行的相应调整。修订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审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相关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对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调整，同意将相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独立意见  

针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由于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进行了调整，因此对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

影响的测算进行了相应调整，我们认为公司对《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修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审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相关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对 2015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修订，同意将相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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